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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市监知保〔2024〕70号

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常州市知识产权局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度常州市涉外知识产权

维权资金资助的通知

各辖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为鼓励企业积极主动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常州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2022年-2024年）》（常市监〔2022〕14号），现组织申报启动2024年度常州市涉外知识产权维权资金资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凡在常州市内注册登记的企业2023年度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中获得胜诉或达成具有实质意义和解协议的，均可申报。以和解方式结案的，和解协议内容应当对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未来发展等方面具有实质性的积极意义。

二、申报程序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可向企业所在地辖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由审核单位对申请材料出具初审意见后，报送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将依照有关规定，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会同常州市财政局研究确定资助对象并下达资助资金。

三、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填报《常州市涉外知识产权维权资金申请表》；

（二）提供常州市涉外知识产权维权资金申请报告，报告应当写明发生涉外纠纷的知识产权简介、该知识产权对本企业或该产业的重要程度、具体案情，简述案件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处理结果对企业或产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处理过程发生的总费用支出（附具费用支出清单）等事项；

（三）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上述申报材料一式两份，请用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装订（请勿使用装订夹）。

四、申报截止时间

各辖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于8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汇总报送至常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保护处，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常州市涉外知识产权维权资金申请表

2.信用承诺书

3.相关证明材料清单

 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常州市知识产权局

                         2024年7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常州市涉外知识产权维权资金申请表

申请日期：                             编号：

	申请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地  址
	

	经办人
	
	电  话
	

	申请资助金额及说明

	

	审

批

部

门

填

写
	所在地知识产权部门初审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常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信用承诺书
我（单位）已知晓《江苏省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和《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并郑重承诺如下：
我（单位）向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类资料，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和虚假成分，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并同意将相关失信信息录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信用档案，同时报送省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情节严重的，同意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社会公示，并录入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黑名单。
                           申报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相关证明材料清单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序号
	文件名称
	提供文件后方框内打“√”

	1
	营业执照（复印件）
	□
	份
	共     页

	2
	判决书或和解协议（复印件）
	□
	份
	共     页

	3
	涉诉知识产权文件（证书及相关文本复印件）
	□
	份
	共     页

	4
	媒体有关报道材料（复印件）
	□
	份
	共     页

	5
	相关费用发票（复印件）
	□
	份
	共     页

	6
	其他证明材料
	□
	份
	共     页

	
	
	□
	份
	共     页

	
	
	□
	份
	共     页

	
	
	□
	份
	共     页

	
	
	□
	份
	共     页

	
	
	□
	份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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